附件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202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吸引和服务外籍高层次人才，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等相关规定，围绕外籍人才引进、服务和管理工作，持续优化行政许可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行政审批改革任务落实情况

1. 2025年市本级取消、下放行政许可事项落实情况

2025年，本级无取消行政许可事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行政审批未下放到镇街审批和办理，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委托东莞市科技人才服务中心统一受理。
从2021年12月2日起，我局联合市公安局在公安局签证中心设立外国人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专窗，实现“一窗办理、并联审批”。2024年9月29日，外国人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业务迁移至东莞移民事务服务中心。2025年，东莞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松山湖和滨海湾分中心成立，我局正在探索将工作许可审批事项进驻两个分中心，实现在两个分中心“一窗办理、并联审批”。
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实施情况

目前，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间为1个工作日，实现“即来即办”。所有申请都只需要跑一次办理。

2025年市本级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落实情况

我局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没有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办理。

（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情况

4. 事项办理情况

目前我局的行政许可事项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主要分为新办、延期、变更、注销4个细分事项，已全部实现“网上办”。行政许可事项已全部进驻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驻率100%，但由于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是国家系统，故未能实现全流程进驻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行政许可事项已全部纳入综合窗口收件受理，占比100%。
5. 事项办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申请5402件，受理5134件，办结5121件，办结率为99.75%；不予批准9件，主要原因为申请人不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的条件或申请通过后没有在有效期内办结导致过期失效。
6. 公开公示情况
外国人来华工作办事指南和审批结果从启用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之日起全程公开，用人单位可以通过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官网和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查看所有办事指南和审批流程，公开比例10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由于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涉及个人隐私，因此，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有关数据不宜在“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上公开公示。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情况

7. 建立健全监管制度情况

通过加强现场走访、开展多部门联合监管等方式强化事后监管，2025年对59家聘用外籍人才单位开展资质核查。此外，实施信用分级管理，对存在虚假材料申报等违规行为的单位或第三方服务机构纳入信用黑名单，限制其申请资格。

开展监管情况

2025年，我局独立开展走访52次，通过走访全面排查了企业用工情况，纠正外国人岗位与申请工作许可不符的问题，极大地规范了企业的用工行为，降低了后续违规行为发生概率。与公安部门、经发部门等部门联合走访7次。各部门发挥职能优势，实现信息互通，优势互补，拓宽了信息收集渠道，为精准监管提供了有力支撑。

创新监管方式情况

一是事中监管中实行交叉审核，对同一申报业务要求在“预审”“受理”“一级审查”“二级审查”及决定环节必须由三名以上不同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核；二是在事后监管中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由随机抽取的工作人员对随机抽取的企业进行回访，若发现业务违规情况，则依法向社会公开。

（四）创新和优化服务情况

10. 提高服务质量情况

一是加强对事项申办、受理环节的监督监控，及时发现办理过程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确保服务过程可考核、有追踪、受监督。二是强化线上宣传。为更好地方便广大办事群众了解境外人才政策，强化群众监督，我局官网上增加“科技人才服务”栏目，广大办事群众可以直接登录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官网查询相关外国人来华许可业务办理指引，从而大大方便了群众了解办理流程。

11. 优化办理流程情况

一是通过充分应用互联网技术，整合压减事项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等办事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全业务“即来即办”及“最多只跑一次”。二是实现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来华工作居留“一窗通办”。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与市公安局联合，大力整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两项业务，实现工作许可和工作居留“一窗受理”，进一步简化外国人来莞工作的业务办理流程。三是2025年由我局牵头整合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事”事项，将外国人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社保、税务、职称认证等事项并联办理，实现交一次材料可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的所有事项。
12. 精简办事材料情况

推行材料简化，免予材料重复认定。对于已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来莞重新申办工作许可时，无需提交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岗位及职务相同时，无需提交工作资历证明；在境内其他用人单位注销工作许可，重新提交新工作许可申请时，无需提交无犯罪记录、体检报告。

13. 缩短办事时限情况

国家规定新办工作许可的网上审查时间为A类10个工作日，B类15个工作日，其他业务（延期、变更、注销）均为5个工作日。我局通过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及提高工作效率，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实现“即来即办”。
二、取得成效

14. 实施效果

2024年12月1日起，依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与社会保障卡融合集成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75号）文件要求，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事项已全面实现全程网办，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信息加载至社会保障卡中，达成“证卡融合”，我局积极落实政策文件，目前已实现平稳过渡。同时，我局积极为全市服务对象提供外国人来华许可服务，为吸引外国人才来莞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企业和群众的极高满意评价，进一步推动东莞市高质量发展。
服务对象对事项办理的满意程度和咨询、投诉举报办理情况

为方便企业办理业务，我局已开通多条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咨询电话热线，同时开通线上途径解决企业业务答疑，并在我局官方网站及时发布和更新相关工作流程及政策文件。我局对服务对象咨询，尤其是12345政府服务热线咨询、投诉及建议的问题都能及时作出解释和答复，业务办结率100%，服务对象对我局事项办理的好评率为100%。2025年，共计收到12345热线工单46件，在我局的耐心解答和热心服务下，所有工单均已高效妥善处理，群众对工单处理结果均表示满意。此外，我局业务窗口全年累计接听了13666通咨询电话，积极为群众解难答疑，且窗口服务的好评率一直保持100%，广受办事群众好评。
三、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是政策宣传覆盖面不足，部分小微企业对人才引进流程不熟悉。二是跨部门协同机制需进一步完善，个别数据共享存在滞后。三是外籍人才后续服务（如居留、社保衔接）仍有提升空间。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意见

（一）深化政策宣传。开展“外籍人才服务进园区”活动，编制多语种政策指南。

（二）强化智慧监管。接入国家外专局大数据平台，实现审批与监管全流程数字化。

（三）完善服务链条。联合外事、人社部门推出“一站式”服务窗口，解决外籍人才后顾之忧。

